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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4日邀請海委會等部會就「金門撞船案：翻船執法

過程及後續處理」進行專題報告，國民黨立委徐欣瑩（前左2）與民進黨

立委蘇巧慧（前右2）等在主席台前搶登記程序發言，雙方吵成一團。

（中央社）

　↑台北股市4日開高走高，收盤漲369.38點，為19305.31點

，漲幅1.95%，成交金額新台幣4853.83億元。加權指數開盤

為18952.69點，盤中最高19333.39點。 （中央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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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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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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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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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院
內
政
委
員
會
四
日
邀
請

海
委
會
和
陸
委
會
�
針
對
﹁
金
門

撞
船
案
：
翻
船
執
法
過
程
及
後
續

處
理
﹂
進
行
專
題
報
告
�
會
中
國

民
黨
與
民
進
黨
的
立
委
為
了
搶
登

記
程
序
發
言
吵
成
一
團
�
藍
營
立

委
痛
批
管
碧
玲
擅
改
專
報
名
稱
應

該
道
歉
�
綠
營
則
是
表
示
有
前
例

可
循
�
白
營
盼
遵
守
議
場
秩
序
�

　

在
內
政
委
員
會
開
會
前
�
朝
野

立
委
就
因
專
報
名
稱
激
烈
爭
辯
�

管
碧
玲
主
張
專
報
名
稱
是
違
背
事

實
的
名
詞
定
位
；
內
政
委
員
會
召

委
高
金
素
梅
則
是
堅
持
�
專
報
名

稱
取
自
海
巡
署
日
前
記
者
會
�

　

內
政
委
員
會
這
場
專
題
報
告
未

演
先
轟
動
�
現
場
擠
滿
立
委
和
媒

體
�
會
議
一
開
始
�
擔
任
輪
值
召

委
的
高
金
素
梅
先
確
認
專
報
名
稱

如
舊
後
�
隨
後
進
行
程
序
發
言
順

序
登
記
�
因
在
場
立
委
都
搶
著
登

記
�
現
場
瞬
間
引
爆
混
亂
�
國
民

黨
立
委
洪
孟
楷
數
度
高
喊
﹁
請
民

進
黨
委
員
回
座
�
我
們
要
開
會
﹂

�
高
金
素
梅
最
後
請
各
黨
代
表
抽

籤
決
定
程
序
發
言
順
序
�

　

會
議
一
開
始
就
因
人
太
多
�
許

多
立
委
甚
至
連
位
子
都
沒
有
�
只

能
站
著
�
要
求
官
員
應
讓
座
�
媒

體
也
因
質
詢
台
被
人
潮
遮
住
拍
不

到
鏡
頭
�
紛
紛
抗
議
�
現
場
亂
成

一
團
�
經
主
席
高
金
素
梅
要
求
恢

復
現
場
秩
序
後
才
繼
續
進
行
�

　

海
巡
署
長
周
美
伍
答
詢
表
示
�

這
是
單
一
執
法
事
件
�
海
巡
署
是

取
締
非
法
�
雙
方
談
判
用
字
牽
涉

未
來
責
任
歸
屬
�
重
點
在
取
締
三

無
︵
無
船
名
�
無
船
舶
證
書
�
無

船
籍
港
登
記
︶
船
舶
�
去
年
陸
方

曾
要
求
偕
同
執
法
達
四
十
九
次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委
丁
學
忠
質
詢
指
出

�
管
碧
玲
逕
自
更
改
會
議
及
報
告

名
稱
�
只
透
過
臉
書
發
言
�
卻
未

與
內
政
委
員
會
召
委
或
其
他
立
委

溝
通
�
要
求
管
碧
玲
道
歉
�
別
把

責
任
都
推
給
前
線
海
巡
�
藍
委
徐

欣
瑩
也
認
為
�
內
委
會
所
訂
專
報

名
稱
�
若
管
碧
玲
覺
得
此
案
有
不

方
便
說
明
處
�
可
召
開
秘
密
會
議

�
甚
至
可
與
召
委
討
論
延
緩
報
告

�
但
不
能
擅
自
篡
改
名
稱
�

　

管
碧
玲
回
答
�
兩
船
﹁
碰
撞
﹂

與
﹁
撞
船
﹂
是
不
一
樣
的
�
她
接

受
國
會
監
督
�
但
也
必
須
捍
衛
海

巡
執
法
立
場
�
她
一
肩
扛
起
到
現

在
�
不
是
棄
車
保
帥
者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擅改名稱 藍委要管碧玲道歉 管:碰撞與撞船不一樣 海巡署:用字牽涉未來責任歸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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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台
股
開
高
走
高
�
電
子
權
值
股

台
積
電
衝
上
七
百
二
十
五
元
歷
史

新
天
價
�
網
通
等
族
群
多
檔
個
股

漲
停
�
盤
中
觸
及
一
萬
九
千
三
百

三
十
三
點
三
九
點
續
創
新
高
�
終

場
加
權
指
數
大
漲
三
百
六
十
九
點

三
八
點
�
漲
幅
百
分
之
一
點
九
五

�
收
在
一
萬
九
千
三
百
零
五
點
三

一
�
再
創
收
盤
新
高
點
�
成
交
值

四
千
八
百
五
十
三
點
八
三
億
元
�

為
今
年
單
日
第
二
大
量
�

　

自
營
商
買
超
一
點
五
七
億
元
�

投
信
買
超
七
十
四
點
三
九
億
元
�

外
資
及
陸
資
買
超
三
百
六
十
八
點

七
八
億
元
�
三
大
法
人
合
計
買
超

四
百
四
十
四
點
七
四
億
元
；
外
資

單
日
買
超
為
史
上
第
十
四
大
�

　

自
二
月
十
五
日
龍
年
開
紅
盤
以

來
�
台
股
在
十
二
個
交
易
日
中
�

多
達
九
天
在
盤
中
或
收
盤
創
新
高

�
為
歷
來
罕
見
�

　

電
子
類
股
勁
揚
百
分
之
二
點
九

六
�
扮
演
多
頭
火
種
�
成
交
比
重

超
過
百
分
之
七
十
二
；
金
融
類
股

收
盤
漲
百
分
之
零
點
零
七
�
代
表

中
小
型
股
的
櫃
買
指
數
漲
百
分
之

零
點
五
五
�
創
二
十
三
年
新
高
�

　

台
積
電
美
國
存
託
憑
證
︵
Ａ
Ｄ

Ｒ
︶
一
日
勁
揚
逾
百
分
之
四
�
四

日
股
價
跳
空
開
高
二
十
五
元
�
盤

中
漲
勢
擴
大
�
收
在
七
百
二
十
五

元
�
上
漲
三
十
六
元
�
漲
幅
高
達

百
分
之
五
點
二
二
�
成
交
量
超
過

八
點
八
萬
張
�

　

Ｉ
Ｃ
設
計
廠
聯
發
科
在
人
工
智

慧
︵
Ａ
Ｉ
︶
領
域
布
局
廣
泛
�
獲

外
資
看
好
成
長
性
�
股
價
漲
逾
百

分
之
四
�
收
一
千
一
百
五
十
元
�

帶
動
其
他
Ｉ
Ｃ
設
計
類
股
包
括
瑞

昱
�
智
原
漲
逾
百
分
之
一
�

　

Ａ
Ｉ
指
標
股
仁
寶
傳
出
獲
戴
爾

Ａ
Ｉ 

Ｐ
Ｃ
︵
人
工
智
慧
電
腦
︶

訂
單
�
股
價
上
漲
百
分
之
三
點
五

四
�
收
三
十
八
元
；
網
通
類
股
正

文
�
仲
琦
�
兆
赫
同
步
收
漲
停
�

台
揚
終
場
漲
幅
超
過
百
分
之
七
�

　

匯
市
方
面
�
熱
錢
大
舉
湧
入
�

新
台
幣
匯
率
也
終
止
連
三
貶
�
重

返
三
十
一
點
五
元
價
位
�
收
盤
收

三
十
一
點
五
三
元
�
升
值
七
點
六

分
�
為
逾
一
週
新
高
�
台
北
及
元

太
外
匯
市
場
總
成
交
金
額
十
五
點

八
九
五
億
美
元
�

股匯雙漲 台積725元天價

總統應接受即時詢答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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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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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院
新
會
期
委
員
會
四
日

開
始
議
程
�
國
民
黨
團
提
出
國

會
改
革
相
關
法
案
�
包
括
總
統

國
情
報
告
常
態
化
�
立
委
進
行

口
頭
提
問
時
�
總
統
應
接
受
即

時
詢
答
�
此
外
�
也
增
訂
藐
視

國
會
的
罰
則
�
官
員
上
台
接
受

詢
答
的
答
復
�
不
得
超
過
質
詢

範
圍
�
也
不
得
作
虛
偽
不
實
的

陳
述
�
倘
若
違
反
規
定
且
情
節

重
大
者
�
最
重
可
處
三
年
以
下

有
期
徒
刑
�
拘
役
或
科
或
併
科

新
台
幣
三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院
黨
團
四
日
上
午

召
開
黨
團
大
會
�
討
論
國
會
改

革
相
關
法
案
�
黨
團
總
召
傅
崐

萁
受
訪
表
示
�
多
數
民
眾
殷
切

期
望
國
會
改
革
�
包
括
聽
證
�

調
查
等
相
關
的
職
權
�
讓
國
會

能
承
載
民
意
�
做
好
相
關
監
督

的
工
作
�
經
過
黨
團
會
議
討
論

�
會
正
式
提
出
版
本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有
意
推
動
的
國
會

改
革
法
案
�
內
容
包
括
立
法
院

正
副
院
長
記
名
投
票
�
強
化
人

事
同
意
權
審
查
暨
記
名
投
票
�

總
統
國
情
報
告
常
態
化
�
國
會

調
查
權
�
聽
證
權
及
藐
視
國
會

罪
�
偽
證
罪
等
�

　

針
對
藐
視
國
會
的
罰
則
�
國

民
黨
提
案
修
改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
使
法
�
被
質
詢
人
質
詢
的
答
復

�
不
得
超
過
質
詢
範
圍
�
除
對

國
安
有
立
即
明
顯
的
危
害
�
或

依
法
應
祕
密
的
事
項
�
不
得
拒

絕
答
復
�
提
供
資
料
�
作
虛
偽

不
實
陳
述
或
有
其
他
藐
視
國
會

的
行
為
�

　

根
據
國
民
黨
團
提
案
�
違
反

規
定
者
�
由
主
席
或
質
詢
立
委

提
議
�
出
席
委
員
五
分
之
一
以

上
連
署
或
附
議
�
經
院
會
決
議

�
可
處
被
質
詢
人
兩
萬
元
以
上

�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�
並
得
限

期
改
正
�
逾
期
不
改
正
者
�
得

按
次
連
續
處
罰
�
情
節
重
大
者

送
司
法
機
關
�
可
處
三
年
以
下

有
期
徒
刑
�
拘
役
或
科
或
併
科

三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�

　

國
民
黨
主
張
總
統
國
情
報
告

常
態
化
�
黨
團
提
案
修
改
立
法
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�
明
定
總
統
應

於
每
年
二
月
一
日
前
向
立
法
院

送
交
國
情
報
告
書
�
並
於
三
月

一
日
前
赴
立
法
院
進
行
國
情
報

告
�
新
任
總
統
應
於
就
職
兩
週

內
向
立
法
院
送
交
國
情
報
告
�

並
於
一
個
月
內
赴
立
法
院
進
行

國
情
報
告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提
案
�
立
委
在
總

統
國
情
報
告
完
畢
後
�
可
以
提

出
口
頭
或
書
面
問
題
�
立
委
進

行
口
頭
提
問
時
�
總
統
應
接
受

即
時
詢
答
�
相
關
發
文
時
間
�

人
數
�
順
序
�
政
黨
比
例
等
事

項
�
由
黨
團
協
商
決
定
�
如
果

立
委
提
出
書
面
問
題
�
總
統
應

於
七
日
內
以
書
面
回
覆
�

藍
提
國
會
改
革 

藐
視
國
會
最
重
判
３
年

與
會
路
權
團
體
揚
言
抗
爭

微罪不計點/不開放檢舉 交
部拍板

　

記
者
傅
希
堯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交
通
部
四
日
召
集
相
關
團
體

就
﹁
交
通
微
罪
不
記
點
�
且
民

眾
不
得
舉
發
﹂
進
行
討
論
�
達

成
都
市
道
路
應
提
供
合
理
的
臨

停
空
間
的
五
項
共
識
�
但
與
會

之
路
權
團
體
仍
揚
言
將
進
行
抗

爭
�
交
通
部
長
王
國
材
表
示
�

道
安
還
是
最
重
要
的
目
標
�
道

安
跟
民
怨
須
找
到
平
衡
點
�
目

前
先
採
微
罪
不
記
點
及
不
開
放

檢
舉
方
式
處
理
�

　

交
通
部
將
在
本
週
四
向
行
政

院
提
出
修
法
草
案
�
包
括
微
罪

不
能
檢
舉
�
不
記
點
�
以
及
科

技
執
法
�
民
眾
檢
舉
之
逕
行
舉

發
案
將
不
記
點
等
�

　

交
通
部
四
日
邀
職
業
駕
駛
�

行
人
路
權
團
體
等
開
座
談
會
�

會
中
達
成
五
項
共
識
�
第
一
�

共
同
目
標
為
提
供
完
善
道
路
交

通
環
境
；
第
二
�
完
備
道
路
設

規
及
提
供
道
路
合
理
臨
停
與
停

車
空
間
等
雙
面
向
課
題
；
第
三

�
提
供
道
路
合
理
臨
停
及
停
車

空
間
�
每
二
個
月
邀
集
二
個
縣

市
討
論
�
並
以
六
都
直
轄
優
先

�
另
每
三
個
月
公
布
縣
市
黃
線

或
臨
停
區
劃
設
執
行
情
形
�

　

第
四
�
完
善
道
路
系
統
設
計

規
範
及
相
關
保
設
施
�
六
月
底

前
召
會
邀
集
民
間
團
體
共
同
研

商
；
第
五
�
現
行
因
道
路
環
境

因
素
導
致
違
規
臨
停
及
停
而
致

機
駕
駛
人
有
未
依
規
定
行
駛
車

道
�
應
考
量
不
記
點
�

　

交
通
部
公
共
運
輸
及
監
理
司

長
林
福
山
表
示
�
座
談
會
希
望

聽
取
路
權
團
體
及
職
業
駕
駛
團

體
的
相
關
意
見
�
經
過
充
分
溝

通
後
�
可
以
理
解
相
關
道
路
交
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的
修
正
程
序

�
現
在
逕
行
舉
發
部
分
有
記
點

黃
牛
出
現
�
因
此
未
來
規
劃
恢

復
警
察
攔
查
才
會
記
點
�
且
現

行
每
年
記
六
點
以
上
�
可
以
自

費
講
習
抵
扣
二
點
�
未
來
也
規

劃
增
加
為
一
年
可
自
費
講
習
二

次
�
最
高
可
抵
扣
四
點
�

　

行
人
零
死
亡
推
動
聯
盟
等
相

關
路
權
團
體
表
示
�
違
規
記
點

不
宜
再
放
寬
�
要
求
交
通
部
堅

守
立
場
�
如
果
行
政
院
通
過
交

相
關
放
寬
記
點
法
案
�
在
法
案

送
交
立
法
院
討
論
時
�
將
採
取

行
動
表
達
抗
議
�

　

王
國
材
表
示
�
這
次
提
出
微

罪
不
開
放
民
眾
檢
舉
及
不
記
點

�
另
針
對
科
技
執
法
及
民
眾
檢

舉
等
逕
行
舉
發
也
不
記
點
�
正

著
手
針
對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
進
行
修
正
�
預
計
七
日
送
行
政

院
院
會
�
四
日
上
午
交
通
部
也

與
相
關
路
權
團
體
�
職
業
駕
駛

團
體
開
會
溝
通
�

　

王
國
材
表
示
�
全
案
送
到
行

政
院
院
會
及
立
法
院
仍
有
段
時

間
�
四
日
先
進
行
初
步
的
溝
通

�
若
雙
方
有
取
得
共
識
�
可
在

修
法
過
程
中
�
進
行
參
考
或
調

整
�

　→立法院內政委

員會4日邀請海委

會等部會就「金門

撞船案：翻船執法

過程及後續處理」

進行專題報告，在

場立委都搶著登記

，內政委員會召委

高金素梅（中）最

後決定請各黨代表

抽籤決定程序發言

順序。

（中央社）


